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来华留学生招生简章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下简称研究生院）招收以下各类外国来华留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普通进修生、高级进修生。 

一、申请 
（一）申请人资格 
　　凡身体健康、品德良好、遵守中国的法律、法令、尊重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并符合下列条件的非中国籍公民，均可直接向研究生院或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以下简称培养单位），索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留学生入学申请表》（以下简称《外国留学生申请表》，附件1.1）,也可通过因特网，从研究生院英文网页（网址：www.gscas.ac.cn, English Version）下载《外国留学生申请表》并提出申请。对申请人年龄和学历要求如下：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须具有中国学士学位或与中国学士学位相当的学历。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年龄一般在45周岁以下，须具有中国硕士学位或与中国硕士学位相当的学历。 
　　普通进修生：年龄一般在45周岁以下，须具有相当于中国学士学位的学位或与中国学士学位相当的学历。 
　　高级进修生：年龄一般在50周岁以下，须具有相当于中国硕士学位的学位或与中国硕士学位相当的学历。 
（二）申请人应提供的材料 
1．《外国留学生申请表》，在申请表上须贴与护照相同的照片。 
2. 报名费。 
3．最高学位证书公证件 。 
4．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所学课程成绩单原件或公证件。 
5．两名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学者的书面推荐信。 
6．个人简历。 
7. 由担保人出具的附有银行证明（原件或公证件）的经济担保书。 
8．《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申请表》（院发外字[2003]56号附件1.1） 
　　以上材料应用中文或英文填写后一式1份提交研究生院。无法提供中文或英文材料者，可附有此类文字经公证后的中文或英文译本一式2份。 
　　在中国境外的申请者，须将报名费（美元）通过个人支票或汇票或旅行支票随本人申请表寄至研究生院；在中国境内的申请者，须将报名费（人民币）汇至以下银行帐户。 
    开户名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银行账号：11001059200053002790 
（三）申请报名时间 
1．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截止日期为每年3月31日。 
2．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秋季入学者，报名截止日期为每年的3月31日；申请春季入学者，报名截止日期为前一年的11月30日。 
3．普通进修生、高级进修生：全年受理。 

二、入学考试和录取 
　　研究生院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招生方式分为根据协议招收和公开招考两种。通过中国科学院院级交流协议或经中国科学院批准的所级协议申请来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须根据协议规定进行考核。公开招考程序如下： 
（一）初试：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外国留学生需应试报考专业指定的两门业务课及英语课的考试；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外国留学生需应试报考专业指定的两门业务课及英语课的考试。母语、官方语言为英语的申请者，可免试英语。以上考试科目均为笔试，考试时间为3小时。初试时间及地点以报名时的初试通知为准。 
（二）复试：初试合格者需参加由培养单位组织的复试。复试费用由考生自理。复试地点、时间、内容、方式由培养单位确定并在复试通知书中列出。 
　　对考试合格者，经培养单位综合审查后，确定录取名单，报研究生院审核批准，由研究生院直接或委托培养单位发放《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通知书》及《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以下简称JW202表）。 
　　申请作为外国进修生者，经培养单位初审，报研究生院复审通过后，方可录取。 

三、入学与报到 
　　被录取的新生应持本人普通护照、《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通知书》、JW202表、《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原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办理来华学习（X或F）签证，并按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持以上材料的原件到培养单位报到并按规定交纳学费。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需提前向培养单位请假。 
　　新生报到后，培养单位组织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四、学习年限与学位授予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2-3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3-4年。攻读学位研究生修业期满，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修满所规定的总学分，通过论文答辩，可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符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授予暂行条例》毕业生，可授予相应的学位。 
　　对于学位课程考试成绩不合格、或未获得参加论文答辩资格、或未通过论文答辩、或未准予毕业者，将视情况不同改作进修生，或提前退学。 
　　进修生学习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进修期满，完成进修计划者，颁发研究生院进修结业证书。 

五、费用 
（一）报名费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人民币600元或美元70元 
　　普通、高级进修生：人民币450元或美元55元 
（二）学费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人民币30,000元/人/学年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人民币40,000元/人/学年 
（文科类：34，000元/人/学年） 
　　普通进修生：人民币2,600元/人/月 
　　高级进修生：人民币3,000元/人/月 
（三）住宿费、医疗费、保险费、伙食费、教材费等由本人自理。 
（四）培养计划之外的实验、实习、专业参观等所需费用均由本人据实交付。 

六、奖学金的申请 
　　申请人可申请研究生院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具体申请办法请参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 

七、联系地址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合作处

北京市玉泉路19号（甲）

邮政编码：100049

电话：(86-10)88256206

传真：(86-10)88256207
电子信箱：faiso@gucas.ac.cn 
网 址：www.gucas.ac.cn 

